北京师范大学“彭年杰出青年教师奖”
评选办法（试行）
一、总则

北京师范大学“彭年杰出青年教师奖”由余彭年慈善基金会捐赠，旨在奖励我校积极投身教学与科研工作，业绩突出的青年教师。同等条件下，优先奖励坚持教书育人并在教学第一线获得良好评价的杰出青年教师。

二、奖项设置

（一）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余彭年教育发展基金章程（试行）》，在资助期间，“彭年杰出青年教师奖”每年评选一次。

（二）每年评选30名，其中本科生教学15名，研究生教学15名。
（三）获奖教师可获得一次性奖励人民币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税前收入）。
三、参评资格

（4） 评选范围

1.承担本科生/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在编教师。

2.截至评选当年12月31日，年龄在45周岁以下（含）。

3.未曾获得本奖项和校级及以上同类奖项（如教学名师奖、励耘优秀青年教师奖等）的教师。
4.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不得兼报。
（五）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模范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治学严谨，学风端正，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2.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学习评价体系改革、教材建设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深受同行和学生好评。
3.科研业绩突出，注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
4.近三年连续承担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任务，年均课堂教学在32学时以上。同等条件下，长期从事公共课、基础课教学工作的教师可优先考虑。
四、申报与推荐

（六）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教师可个人申请，或由单位、专家推荐。申请人须填写《彭年杰出青年教师奖申请表》（一式二份），并附相关佐证材料，报所在单位。
（七）学部院系对教师的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内容真实。经教学指导委员会或相关专家组织评选，并公示无异议后，择优推荐本科生和研究生杰出青年教师候选人各不超过2名报教务部（研究生院）。
五、评审与批准

（八）评审工作

1.由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或其他相关专家组织成员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负责“彭年杰出青年教师奖”的评审。
2.评审委员会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评议，并进行无记名投票，入选人得票数须达到参加投票委员人数的半数以上。

3.如遇票数相等且超过评选名额，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票多者入选。

4.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入选人数各不超过15人，名额可空缺。
（九）批准工作

评审结果在教务部（研究生院）网站公示7日。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单位和个人，可在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包括必要的证明材料）向教务部（研究生院）提出。以单位名义反映的须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署真实姓名，写明联系电话。逾期恕不受理。公示期满无异议名单提交捐赠方余彭年慈善基金会，最终确定当年度“彭年杰出青年教师奖”获奖名单，向获奖教师发放证书和奖金。
六、监督与管理

（十）资助方有权查询和监督“彭年杰出青年教师奖”的评选工作情况。

（十一）获奖教师需提交获奖感言（500字-800字），教务部（研究生院）形成报告后反馈余彭年慈善基金会。

七、附则

（十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教务部（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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